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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

試試題 

考試別：地方政府公務人員、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 
等 別：四等考試 
類 科：地政 
科 目：民法物權編概要 江敦育老師解題 
 
一、請解釋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登記生效要件與登記處分要件之意義，以及民法物權編中之具體規

定。（30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為典型的申論題。題問「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登記生效要件與登記處分要

件」，乃民法物權編的基本功，而不動產登記，無論為生效要件或處分要件，均為貫徹不動

產物權變動之「公示原則」。考生在學習民法物權編之初，必定要熟悉此一觀念，因此，本

題僅屬暖身題，精彩的在後面二題！ 
《使用法條》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、第 759 條 
【擬答】 
登記生效要件與登記處分要件之意義 
按物權具有絕對排他之效力，其得喪變更必須有足由外部可以辨認之表徵，始可將法律

關係透明化，避免第三人遭受損害，保護交易安全。此種可由外部辨認之表徵，即為物

權變動之公示方法。故所謂公示原則，係指在物權變動之際，須以一定之公示方法，表

現其變動，始能發生一定法律效果之原則。現行民法就不動產物權之變動，係以登記為

其公示方法，而登記之效力，有作為物權變動之「生效要件」；亦有作為物權變動之

「處分要件」。 
所謂「登記生效要件」，係指以登記作為「依法律行為」而生不動產物權變動之生效要

件，此項登記具有創設物權之效力，故又稱為「設權登記」。所謂「登記處分要件」，

則指不動產物權「非因法律行為」（即依法律規定）而變動者，不待登記即生效力，當

然取得物權，惟須經登記後，始得處分物權。此項登記並無創設物權之效力，僅在於宣

示業已發生之物權變動而已，學說上又稱為「宣示登記」。所謂處分，係指處分行為

（物權行為）而言，不包括買賣或租賃等債權行為。法律之所以設此規定，旨在貫徹不

動產物權變動之公示原則。 
民法物權編中之具體規定 
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

經登記，不生效力。」即為「登記生效要件」之明文規定。而民法第 759 條規定：「因繼

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

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」則為「登記處分要件」之明文規定。 
 
二、乙丙丁繼承家族祖先開墾的 A 地已有多年，A 地上早年興建之祖厝被乙拆除後，自行興建

一棟兩層樓的建物，乙居住其內，已有十餘年。拆除興建等行為，乙從未徵得他人同意，但

丙丁亦未曾表達異議。其後，甲受丁之贈與 1/200 之 A 地成為土地共有人，甲認為乙以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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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之建物長期占有、使用 A 地無法律上之理由，依據民法第 767 條請求拆屋還地。乙則認

為拆除祖厝建自宅之合法性，來自共有人間默示分管契約，甲應受拘束。請附理由說明甲乙

何者有理。（40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 
本題乙丙丁繼承之 A 地在未分割前，應為三人公同共有，但丁又贈與甲 1/200 之 A 地，使

甲成為土地共有人。此部分之事實應解為，乙丙丁已分割遺產，且已就 A 地之公同共有關

係變更（即分割）為分別共有，至於甲受丁之贈與 1/200 之 A 地，則指丁將其應有部分贈

與甲 1/200，故 A 地現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（分別）共有。 
乙認為「在 A 地興建自宅之合法性，來自共有人間默示分管契約，甲應受拘束」。其中分

管契約應由全體共有人協議定之，且不以書面為必要，明示或默示為之，均無不可。另實

務及通說認為，分管協議之內容，亦得約定僅由部分共有人占有共有物。因此，依題目提

供之事實判斷，宜從寬解釋乙、丙、丁就共有之 A 地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。然而，該分

管契約未經辦理登記，依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規定，甲不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。 
甲主張乙所有之建物長期占有、使用 A 地，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、第 821 條物上請求權

之規定，請求乙拆屋，並將占有之土地返還全體共有人，應屬有理由。 
本題可能有部分考生看不懂題目，或誤會題意，導致「望題發呆」。但這不是考生的錯，

因為出題者提供的事實部分含混不清，且表達方式略顯粗糙，以致考生在短時間內看不出

爭點為何。 
《使用法條》民法第 818 條、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、第 767 條第 1 項、第 821 條 
【擬答】 

乙興建自宅雖係來自共有人間默示之分管契約，但甲不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。且甲得依物上

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乙拆屋還地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（第 1151 條）。實

務認為，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

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係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。題示「乙丙丁繼承 A 地，且嗣後甲受丁

之贈與 1/200 之 A 地成為土地共有人」，對此事實，應解為乙、丙、丁已分割遺產，且已

就 A 地之公同共有關係變更（即分割）為分別共有，且乙、丙、丁三人之應有部分應各為

三分之一。至於甲受丁之贈與 1/200 之 A 地，則指丁將其應有部分中之 1/200 贈與甲，故

A 地現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（分別）共有。 
本題之爭點，並非乙未徵得丙丁同意拆除祖厝，而係乙認為「在 A 地興建自宅之合法性，

來自共有人間默示分管契約，甲應受拘束」。按民法第 818 條規定，各共有人，除契約另

有約定外，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，有使用收益之權。所謂「契約另有約定」，

係指分管契約而言。所謂分管契約（分別管理契約），乃共有人間約定，依其應有部分各

自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使用收益。此項契約應由全體共有人共同協議定之，且不以

書面為必要，明示或默示為之，均無不可。另實務及通說認為，分管協議之內容，亦得約

定僅由部分共有人占有共有物。本題乙占有 A 地（全部）興建自宅，且其興建時，丙、丁

未曾表達異議，對此事實，依上開說明，宜從寬解釋乙、丙、丁就共有之 A 地有默示之分

管契約存在。 
乙等三人雖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，惟分管契約性質上屬於債權契約，僅具有相對效力，

故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規定，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之分管契約，須經登記，

始具有物權效力，即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具有效力。題示乙等三人之分管契約未經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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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，故不得對抗應有部分之受讓人，即甲不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。 
甲既不受該分管契約之拘束，則其主張乙所有之建物長期占有、使用 A 地，已侵害其他共

有人之所有權，而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、第 821 條物上請求權之規定，請求乙拆屋，並

將占有之土地返還全體共有人，應屬有理由。 

 
三、甲有一宗土地並於其上自建違建 A 屋一棟。甲於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向乙借款 1,000 萬元，

約定於 87 年 1 月 1 日清償，並以其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。甲屆期未清償借款，乙遂於 107 
年 1 月 1 日向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。甲以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抗辯，主張法院不得實

行抵押物之拍賣，更進一步表示若土地被拍賣，他要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，行使優先承買權，

請問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（30 分） 
【解題關鍵】 
《考題難易》★★★★ 
《破題關鍵》 
本題乙對甲之借款返還請求權已逾 15 年之消滅時效，此部分容易作答。 
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，其效力及於從權利。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不在此限（第 146
條）。抵押權是從權利，且是「法律有特別規定者」，故須援引民法第 145 條 1 項及第 880
條規定說明，乙對甲之借款返還請求權雖已罹於時效而消滅，但仍得於時效完成後五年，

就甲之土地實行抵押權。 
關鍵問題在於期間如何計算。本題涉及二個期間，一是消滅時效的 15 年期間，二是實行抵

押權的五年期間。依第 120 條第 2 項規定，以年定期間者，始日不算入。因此，乙對甲之

借款返還請求權於 87 年 1 月 1 日到期，請求權自該日可行使，而消滅時效則應自 87 年 1
月 2 日起算（始日不算入），至 102 年 1 月 1 日消滅時效完成。至於五年之期間，則自 102
年 1 月 2 日起算，至 107 年 1 月 1 日屆滿。 

乙係於 107 年 1 月 1 日，即五年期間屆滿當天實行抵押權，故法院得拍賣甲之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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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子題甲表示若土地被拍賣，他要以建物所有人的身分，行使優先承買權。甲的主張無

理由，而且是幌子。因為本題事實乃法定地上權的問題，也就是拍定人於取得土地所有權

時，甲對 A 地已有法定地上權，故不須要也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。 
本題算是鑑別度頗高的題目，放在四等有點可惜，三等考生應該能發揮得更好！ 
《使用法條》民法第 120 條第 2 項、第 125 條、第 144 條第 1 項、第 145 條 1 項、第 146
條、第 876 條第 1 項、第 880 條 

【擬答】 
法院得依乙實行抵押權之聲請，拍賣甲之土地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題示甲於民國 75 年 1 月 1 日向乙借款 1000 萬元，約定於 87 年 1 月 1 日清償，並以其土

地為乙設定抵押權，以擔保對乙之債務。嗣甲屆期未清償借款，乙遂於 107 年 1 月 1 日

實行抵押權，向法院聲請拍賣甲之土地，甲則以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為由抗辯，主張法

院不得實行抵押物之拍賣。按民法第 125 條本文規定：「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

滅。」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。」本題乙對甲之借款

返還請求權於 87 年 1 月 1 日到期，請求權自該日可行使，而消滅時效則自同年 1 月 2 日

起算（依第 120 條第 2 項規定，始日不算入），至 102 年 1 月 1 日消滅時效完成。而乙

若係以實行抵押權之方式行使借款返還請求權（107 年 1 月 1 日），則其請求權業已逾

15 年之消滅時效，故甲得行使時效抗辯權，拒絕給付。 
民法第 146 條規定：「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，其效力及於從權利。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

不在此限。」本條但書所稱「法律有特別規定」，係指第 145 條 1 項規定：「以抵押權、

質權、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，雖經時效消滅，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、質物或留置物

取償。」另第 880 條規定：「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，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，如抵押

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，五年間不實行抵押權者，其抵押權消滅。」準此規定可知，乙

對甲之借款返還請求權雖已罹於時效而消滅，但仍得於時效完成後五年，就甲之土地實

行抵押權，而該五年之除斥期間，則自 102 年 1 月 2 日起算，至 107 年 1 月 1 日屆滿。

題示乙係於 107 年 1 月 1 日，即五年期間屆滿當天實行抵押權，故法院得依乙之聲請拍

賣甲之土地。 
甲不得以建物所有人之身分，行使優先承買權。玆說明理由如下： 
按民法第 876 條第 1 項規定，設定抵押權時，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，

而僅以土地或建築物抵押者，於抵押物拍賣時，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。準此規定可知，

本題甲將所有之土地設定抵押權於乙時，該地上已有其自建之違建 A 屋，且土地與 A 屋

均為甲所有，依第 876 條第 1 項規定，乙於聲請法院拍賣甲之土地時，視為已有地上權

之設定，即拍定人於取得土地所有權時，甲對 A 地有法定地上權，且不待登記，即生效

力（第 759 條）。 
至於甲表示若土地被拍賣，其要以建物所有人之身分行使優先承買權，則屬無理由。蓋

本題事實係符合民法第 876 條第 1 項法定地上權之要件，而與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
項規定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、民法第 426 條之 2 規定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、土地法第

104 條規定地上權人之優先承買權，或其他優先承買權所規定之要件均不符，故甲不須

亦不得行使優先承買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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